

韶关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市建筑装饰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设立我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韶关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以下简称 “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每年评价一次，由韶关市建筑协会组织实施，评价活动接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的业务监督和指导。
第二条   申报“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建筑装饰工程是指为使建筑、构筑物内、外空间达到一定的环境质量要求，使用装饰装修材料，对建筑物、构筑物外表和内部进行修饰处理的工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公共建筑装饰，与建筑室内外装饰密切相关的室外景观与环境改造工程，并且符合国家及本市的各项标准和规范要求，备案手续完善，设计创意和施工工艺达到市内先进水平的装饰精品工程。
第三条  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由建筑施工企业自愿申报，经工程所在地县（市）建筑业协会推荐，由市建筑协会组织专家进行评价。
第二章   申报范围及条件
第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下列规定范围要求的工程，均可参与申报评价。
（一）申报工程施工合同金额或工程结算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不含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且为申报单位自行施工，工程质量优良。
（二）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修复性建筑、民族性建筑、纪念性建筑等，装饰工程建筑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且应为整体装饰装修。
[bookmark: _GoBack]（三）申报的建筑幕墙类工程，施工合同金额或工程结算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不含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且申报的建筑幕墙类工程面积（含采光顶）不低于6000平方米，金属屋面（含采光顶）不低于10000平方米，建筑幕墙和金属屋面（含采光顶）不低于10000平方米，且为申报单位自行施工，工程质量优良。
第五条  申报单位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工程施工资质证书，且与有关单位签订有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
第六条  申报“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工程应符合国家、市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门颁布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设计合理，使用功能完善。
第七条  申报“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工程必须在申报当年的前两个年度（即前年的1月1日至上年的12月31日）期间通过竣工验收，且已通过消防验收和室内环境检测，无工程施工质量问题和事故隐患。验收时有整改内容的工程应完成整改并已通过再次验收。
第八条  申报“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工程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符合国家室内外环境控制指标。
第九条  有以下情况的不列入申报范围：
（一）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的工程；
（二）竣工后无法进行现场检查的工程；
（三）施工过程中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质量责任事故的工程；
（四）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五）已经参加过“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评价而未被评选上的工程。

第三章   申报程序和申报材料
第十条  申报程序 
（一）各县（市）申报的工程，由工程所在地县（市）建筑业协会择优向市建筑协会推荐申报；市区工程直接向市建筑协会申报。
（二）市建筑协会每年定期开展施工质量评价活动，具体时间以当年评价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申报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资料的内容：
（一）《韶关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表》；
（二）承建和参建单位的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三）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书及结算证明；
（五）施工许可证；
（六）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施工合同（含参建单位的分包合同）、监理合同；
（七）消防验收合格和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八）建造师（项目经理）的注册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总监理工程师任命书及注册证书、身份证；
（九）建筑装饰工程总体概况、主体建筑的外观、室内各主要部位的彩色照片及相应亮点说明等；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第十二条  申报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资料的要求：
（一）《韶关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表》一式两份，独立装订；
（二）以上资料由各县（市）建筑业协会负责审核，并核对相关资料原件，复印件加盖核对章及签署核对人姓名后由申报单位登录市建筑协会网站进行网上申报。

第四章   评  价
第十三条   韶关市建筑协会依据本办法对被推荐工程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没有通过初审的工程告知推荐单位并注明退回相关资料的原因。
第十四条   被推荐工程经初审合格后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要求对申报材料原件、工程施工过程资料进行查验，对工程现场进行检查，听取业主或使用单位对装饰装修工程的使用意见，并对工程的项目检查情况与申报企业进行反馈交流。
第十五条  专家组评价通过的项目列为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入选项目，入选项目经市建筑协会大评委会通过后在韶关市建筑协会网站公示七天，公示无异议后，视为通过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项目，并上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备案。。

第五章  表  彰
第十六条  由市建筑协会向通过市建筑装饰工程水平评价的承建、参建、监理等单位及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注册监理工程师，授予“韶关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项目”单位和个人荣誉证书，并予以公布表彰。
第十七条  从通过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项目中择优向省建筑业协会建筑装饰分会推荐，参与省建筑装饰工程水平评价的评选。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市建筑协会负责设立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专家库，挑选在工程装饰装修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且原则上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为专家库专家。从专家库选派专家参加每年组织开展的评价工作。
第十九条  评价结果公布后，发现获装饰质量水平评价工程与装饰质量水平评价条件不相符，市建筑协会将组织专家对工程进行鉴定，并有权作出取消该工程获得的称号，收回获水平评价项目证书。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韶关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